
公司治理主管職責 

■設置公司治理主管： 

本公司經112年5月10日董事會決議通過，指定管理部陳乾銘副理擔任公司治理主管，保障

股東權益並強化董事會職能。陳乾銘副理已具備公開發行公司從事股務之主管職務經驗達三

年以上。 

公司治理主管主要職責為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會議相關事宜、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

錄、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、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、協助董事遵循法令……等。 

 

■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執行包括：  

   1. 辦理董事會、功能性委員會及股東會會議相關事宜及製作議事錄。 

   2. 協助董事會、功能性委員會及股東會議事程序及決議法遵事宜。 

   3. 協助董事就任相關事宜。 

   4. 推動達成公司治理評鑑指標項目。 

   5. 安排獨立董事與簽證會計師及內部稽核主管溝通事宜。 

   6. 向董事會報告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事宜。 

   7. 辦理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。 

8. 推動公司治理相關事項、協助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及遵循法令等。 

9. 依法辦理修訂章程或董事改選辦理變更登記事務。 

10. 董事會成員即時獲悉公司重大訊息，公司發佈重大訊息後，即時通知董事會成員。 

 



■最近一年(112 年)公司治理事務執行情形： 

一、會議召開 

112 年共召開 5 次董事會，5 次審計委員會，2 次薪資報酬委員會，皆於 7 日前寄出

開會通知書及會議資料，有利害關係情形時，事先提醒董事予以利益迴避，並於會後

20 日內寄出會議記錄。 

二、定期檢視法令變動並修訂公司內部規章 

112 年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通過修訂之規章包含「公司章程」、「內部控制制度

辦法」、「股東會議事規則」、「董事選舉辦法」、「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、「預先

核准非確信服務政策之一般原則」、「處理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」。 

三、董事及公司治理主管進修 

安排進修課程，協助董事依「上市上櫃公司董事、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」所建議每年

至少進修 6 小時之標準。另公司治理主管依「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

事項要點」初任者應自擔任此職務之日起一年內至少進修 18 小時外，每年應至少進

修 12 小時之規定。  

四、提供董事遵循法令資訊 

轉知櫃買中心提醒公司董事有關「公司內部人持股變動申報違反證交法規定之常態問

題說明」，以免受罰。 

五、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事宜 

向董事會報告當年度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續保事宜。 



六、辦理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 

於 112 年底前辦理董事會、審計委員會與薪資報酬委員會等委員自評績效評估作

業，並於 113 年第一次董事會提出報告。 

■公司治理主管進修： 

本公司 112 年 5 月 1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，設立公司治理主管一職，當年度進修情形如下： 

進修日期 
主辦單位 課程名稱 

進修

時數 

當年度進

修總時數 起 迄 

112/7/4 112/7/4 中華民國公司經營

暨永續發展協會 

最新企業併購法與公司治理

實案案例 

3 12 

112/7/20 112/7/20 中華民國公司經營

暨永續發展協會 

公司治理下的董監事責任說

明與案例介紹 

3 

112/7/28 112/7/28 中華民國公司經營

暨永續發展協會 

非合意併購之攻防與公司負

責人責任 

3 

112/8/7 112/8/7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

買賣中心 

112 年度上櫃、興櫃公司內

部人股權宣導說明會 

3 

 


